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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〉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《办法》）规定，自治区

公安厅编制了 2016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本报告所列政府信息公开数据统计期限为 2016 年 1 月

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电子版可在宁夏公安厅门

户网站（www.nxga.gov.cn）查阅或下载。如有疑问或意

见建议，可直接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法制总队联系

（地址：银川市北京中路 86 号；邮编：750001；电话：

0951-6136117）。  

一、总体工作情况  

2016 年，在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自治区

公安厅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

全会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、《办法》和《自

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

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6〕79 号）精神，坚持以公开为

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全面推进执法公开工作。在 2016

年委托第三方进行的公众满意度测评中，公众对公安机

关执法工作满意度达到 92.3%，比 2015 年上升 0.9 个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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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点，连续三年实现稳步上升。公安厅将执法公开工作

纳入 2016 年全区公安机关执法绩效 “一网考 ”考核，考

核赋分占比达到 10%，公安机关执法绩效“一网考”系

统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优秀奖。  

   （一） 组织领导情况。为保证全区公安机关公开工

作有序推进，公安厅于 2015 年成立了执法公开工作领

导小组及办公室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法制总队，具

体负责执法公开工作的部署推进、综合材料、宣传培训

及对各部门、各市县公安机关公开工作的督导检查。

2016 年 8 月 31 日，公安厅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，

专题研究执法公开工作。  

（二）制度机制建设情况。一是制定印发了《全区

公安机关 2016 年度推进执法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》和工

作措施，指导全区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执法公开工作，并

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布。二是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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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 年度执法公开目录》，结合 “双公示 ”工作的开展，

全面梳理各级公安机关公开项目，厘清公开清单，积极

修订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机关执法公开事项不公开事

项双清单》。三是制定印发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机

关推行受案立案公开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推进全

区公安机关依法规范受案立案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

组织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  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   （一）公开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 

1.门户网站。除传统的公开模式外，全区 34 个市县

级公安机关建成网上公安局、网上办事大厅。2016 年 4

月，公安厅门户网站进行改版升级，按照自治区政府公

开办要求，增加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政策

解读等专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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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安厅研发的“阳光警务公开查询系统”于 2014

年 8 月上线运行。2016 年，经对系统进一步优化完善，

在行政案件生效法律文书向特定人员公开的基础上，将

当事人基本信息隐去后的法律文书向社会全面公开，截

至 2016 年 12 月共公开行政裁决文书 100132 件，极大

的扩展了公开范围。  

2.微博微信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， “平安宁夏 ”微博

粉丝关注数达 429 万，微信关注数达 2.86 万，共发布

政府信息 2732 条。同时，公安厅紧跟形势发展，建设

完成了 “民生警苑 ”APP，通过 “互联网+”实现场所集中、

人员集中、业务集中的行政审批、服务事项预约服务及

案件状态、结果、法律文书的查询、评议、投诉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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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媒体报道。2016 年，公安厅协调报纸、广播、网

络等新闻媒体记者到各级公安机关采访 65 次，共在中

央级报刊杂志发稿 458 篇，区级报刊杂志发稿 1457 篇，

《新华社》、《凤凰网》、《中央人民政府网》及《今日头

条》、《警苑心语》等网络、自媒体 2623 篇。在公安部

组织的第二届全国公安民警“三微”大赛上，自治区公

安厅向公安部推报原创、内容可公开的微信 37 条、微

博 20 条、微电影 6 部、纪实微视频 6 部参评，共有 4

部作品获奖，充分展示了宁夏公安的正能量。  

   （二）牵头任务完成情况  

按照《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政务公

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要求，公安厅已在门户网站及时公

开《公安机关办理户口、暂住证、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》，

明确了户口迁移程序和具体要求。关于居住证办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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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以国务院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和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》为依据，在前期调研论证、

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的基础上，治安总队于 2016 年

初草拟完成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居住证管理办法》，于

6 月 23 日及 7 月 15 日分别提交自治区城镇化领导小组

办公室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审议。目前，自治区政府法制

办正在审议中，审议通过的具体时间不确定，所以治安

总队对居住证相关的内容暂时无法公开。  

   （三）各级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

情况  

2016 年，公安厅承办的政协提案共 23 件，其中协

办提案共 14 件，已按要求于 6 月 30 日前提出意见并报

送各主办单位。主办提案 9 件，涉及社会治安 1 件，交

通管理 3 件，禁毒工作 5 件，全部于 8 月 30 日前办理

完毕并报送各位政协委员，其中 3 件标识为“B”，4 件

标识为“A”，2 件标识为“C”。  

2016 年公安厅承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共 6 件，其中

主办建议 4 件，协办建议 2 件，全部按要求于 8 月 30

日前办理完毕并报送各位人大代表。  

按照自治区人大和政协要求，建议提案逐步公开，

在 3 年后要向社会全部公开。目前，正式答复件按要求

报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人外，还分别抄送自治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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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常委会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、自治区政协

提案委员会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督办处，并通

过自治区政府建议提案网上办理系统等载体，及时公布

办理情况。  

三、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

    2016 年，公安厅共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39 件，其中

通过自治区政府门户网站受理 33 件，通过公安厅门户

网站受理 5 件，通过信函受理 1 件，所有依申请公开全

部按时办结，已答复 39 件，同意公开 13 件，同意部分

公开 1 件，不属于本厅转其他行政机关办理的 20 件，

告知更改补充的 3 件，申请内容不明确或转其他途径办

理的政府信息申请公开 2 件，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

安厅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程》已按时按需向申请

人公开，没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未发生因依申

请公开工作不到位，造成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

讼败诉的情况。公安厅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

府信息全部实行免费。  

    四、重要政策解读及政务舆情回应情况  

   公安厅积极制定《宁夏公安厅重大事项决策规定》

《宁夏公安机关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，本年度无需要征求意见、解读的重要法规。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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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，共召开新闻发布会 2 次、新闻通气会、媒体恳谈

会各 1 次，回应重要警务舆情 15 次。  

    五、存在问题及下步努力方向 

虽然近年来自治区公安厅不断深入推动公开工作，

但个别单位仍然暴露出积极性不高，甚至存在“不推不

动”的现象。一是案件公开方面，个别基层办案单位在

执法办案过程中不依法履行告知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公开

工作没有专人负责；二是网上公开方面，各地门户网站

不同程度存在发布领导讲话、工作简报过多，对于群众

关心的办事服务模块更新少的问题；三是窗口单位公开

方面，公开的法律法规多，办事流程少，引导功能不全

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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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全区公安机关将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

警务公开工作。  

   （一）细化工作规范，完善考评机制。根据公安部

关于案件公开的有关规定，细化各类案件公开规范，同

时，以内部考评促外部公开，依托网上执法办案系统，

完善执法质量考评机制，防范和减少执法瑕疵，为对外

公开奠定基础。  

   （二）创新管理服务体制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全面落

实群众办事一次性告知制度，大力推行“预约服务”、

“绿色通道”和“一站式”等服务模式。积极搭建综合

性服务网络平台，推行行政审批事项全程网上流转，方

便群众、咨询办事和查询、监督。  

（三）完善信息化应用平台，拓展公开范围。加强

信息化应用平台维护管理，确保信息更新及时全面、咨

询答复准确专业、事务办理快速高效。不断拓展手机客

户端的应用，及时收集群众对“民生警苑”APP 试运行

后的意见，视情拓展至各地各警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自治区公安厅  

2017 年 2 月 9 日  


